附件三
[bookmark: _GoBack]新北市立插角森林實驗小學校園場地借用收費基準表
	場地類別
	收 費 基 準（新台幣）
	保證金（新台幣）
	備                註

	下 操 場
	每小時700元。
	1400元
	1、 本校地處偏遠山區經費資源有限相關設備臨時雇工維修不易，凡借用場地之單位或個人，請事前派員親自到本校實地了解各項設施現況，並洽總務處相互交換意見後再評估是否租用。
2、 凡借用場地者須自行做好環境衛生打掃與安全維護等相關之工作，或臨時雇工處理。
3、 露營團體，需事先申請通過方可借用在校過夜。
4、 辦理各項研習、教育訓練、營隊或舉辦體育、音樂、藝文等活動向參加學員、民眾收取費用者加收總收入金額之百分之十，或提供一定的名額給本校教職員工學生以部份負担的方式參加。
5、 凡借用場地需預演或預先練習者，請於一週前洽本校總務處依規定辦理。

	
上 操 場

	每小時700元。
	1400元
	

	一般教室
	每小時250元。
	每間教室500元
	

	綜合教室
	每小時500元；
使用冷氣每台每小時100元。
	1000元
	

	其    他
	1、 使用沐浴設備，
每人每次50元。
二、露營每帳每夜600元。
	露營：1200元
	



